《烈山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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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441][bookmark: _Toc111018565][bookmark: _Toc30372][bookmark: _Toc16372][bookmark: _Toc111018566]一、总则
[bookmark: _Toc20332]1.1编制目的
健全本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机制，规范应急响应程序，依法、科学、高效、有序应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保障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和城市安全运行，编制本预案。
[bookmark: _Toc111018567][bookmark: _Toc2206][bookmark: _Toc25265]1.2编制依据
国家、省、市和区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见附件1）。
[bookmark: _Toc13596][bookmark: _Toc8754][bookmark: _Toc111018568]1.3事故分类分级
本预案所称的危险化学品事故，指危险化学品（包含烟花爆竹）在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等过程中，发生的火灾、爆炸、泄漏、中毒等造成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和社会安全的生产安全事故。
1.3.1常见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别：
（1）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指燃烧物质主要是危险化学品的火灾事故。具体包括：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火灾。
（2）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指危险化学品发生化学反应的爆炸事故或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事故。具体包括：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易燃液体、易燃气体的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产生的粉尘、气体、挥发物的爆炸，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以及其他化学反应爆炸。
（3）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主要指人体吸入、食入或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化学品反应的产物，而导致的中毒和窒息事故。具体包括：吸入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呼吸道）、接触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皮肤、眼睛等）、误食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消化道）以及其他中毒和窒息事故。
（4）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主要指腐蚀性危险化学品意外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内即在人体被接触表面发生化学反应，造成明显破坏的事故。腐蚀品包括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不显酸碱性的腐蚀品。灼伤类型包括：化学品灼伤与物理灼伤。
（5）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主要指气体或液体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泄漏，虽然没有发展成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但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等后果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一旦失控，往往造成重大火灾、爆炸或中毒事故。
1.3.2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制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按照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本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分为四级：I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1）I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I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①造成死亡（含失踪，下同）30人以上，或危及30人以上生命安全，或中毒（重伤）100人以上，或直接经济损失1亿元以上；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0万人以上。
（2）Ⅱ级（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Ⅱ级（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①造成死亡10人以上、30人以下，或危及10人以上、3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中毒（重伤）50人以上、10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5万人以上、10万人以下；
（3）Ⅲ级（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Ⅲ级（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①造成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或危及3人以上、10人以下生命安全，或中毒（重伤）10人以上、50人以下，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
②需要紧急转移安置1千人以上、5万人以下；
③超出事发地政府处置能力，或形成跨区危险化学品事故。
（4）Ⅳ级（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Ⅳ级（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
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危及3人以下生命安全，或10人以下中毒（重伤），或直接经济损失1000万元以下。
“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bookmark: _Toc32593]1.4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烈山区区域内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和运输等过程中发生的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
（1） 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
（2）达不到Ⅳ级标准，但超出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开区管委会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3） 区政府认为有必要区级应急响应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本预案适用于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构成I级、Ⅱ级、Ⅲ级危险化学品事故按照国家、省、市相关预案执行，本预案只适用于I级、Ⅱ级、Ⅲ级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前期应急处置有关工作。
[bookmark: _Toc27091]1.5烈山区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现状
烈山区现有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4家，其中区经开区3家：安徽科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安徽亚太洗涤用品有限公司、钧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涉及的危险化学品有盐酸、硫酸、丙酮、三氯甲烷、氨水、乙醇等；烈山镇1家：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涉及危化品乙醇。上述4家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57号）规定均未达到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条件。
涉氨制冷企业1家，位于烈山区经开区的安徽宝迪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构成四级重大危险源）。
烟花爆竹仓储企业1家，位于宋疃镇太山村。
另外有加油站28家，使用危化品电厂4家。
（详情见附件5、附件6）
[bookmark: _Toc29155][bookmark: _Toc111018572][bookmark: _Toc26206]二、组织机构和职责
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组织机构由区应急指挥部、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和有关应急小组组成。
[bookmark: _Toc13878]2.1区应急指挥部
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应急指挥部”）是负责处置和管理我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领导机构。总指挥由区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执行指挥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同时兼任现场指挥部的现场指挥长。指挥部成员单位见附件2。
指挥部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贯彻执行预防和应对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起草和修订有关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经区政府批准后实施；组织有关应急队伍的建设、管理和应急演练；建设和完善应急平台，纳入全区应急平台体系；统筹专业应急物资、装备的储备和调用；确定一般以上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等级与响应级别，按预案规定程序启动和结束应急响应，组织和指挥有关力量和资源参与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指挥、协调或协助各镇（街道、经开区）开展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开展应急宣传、教育和培训等工作；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18742]2.2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为区应急指挥部的常设办事机构，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是：
（1）组织落实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协调和调动成员单位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相关工作；
（2）组织开展区应急指挥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
（3）组织收集、分析有关工作信息，及时上报危险化学品事故重要信息；
（4）组织发布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信息；
（5）配合有关部门承担危险化学品事故新闻发布工作；
（6）组织开展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编制、修订和评审工作；
（7）组织开展本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培训、宣传工作；
（8）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专家组的管理工作；
（9）督促指导和抽查各镇（街道、经开区）安全监管部门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与应急救援工作；
（10）承担区应急指挥部日常工作。
[bookmark: _Toc20430]2.3应急处置小组及其职责
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小组包括应急消防抢险组、治安警戒和交通管制组、医疗救护组、疏散安置组、环境监测组、气象监测组、应急保障组、现场督导组、新闻报道组和技术专家组。
（1）应急消防抢险组，由区消防救援大队牵头成立。其职责为负责扑灭事故现场火灾，对现场受伤和失踪人员进行搜救，参与易燃易爆、有毒物质泄漏的处置等。
（2）治安警戒和交通管制组，由烈山公安分局与市交警四大队牵头成立。其职责为负责指挥、协调事故发生地现场治安秩序及危险区域隔离警戒；做好事故发生地交通管制和疏导工作；采取必要的交通管制措施，建立应急救援“绿色通道”机制。
（3）医疗救护组，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成立。其职责为在事故现场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医疗救护站，组织应急医疗救援力量开展伤病员医疗救治工作，报告人员伤亡情况和伤病员救治信息。
（4）疏散安置组，由区民政局牵头成立。其职责为负责配合各镇（街道办、经开区）做好受灾转移群众安置工作，组织发放灾民生活救济款物，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气象、环境监测与预警组，由区生态环境分局牵头成立。其职责为负责对事故现场及周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监测情况，按照指挥部决定，发布预警信息，开展控制、消除环境污染等相关工作。
（6）应急保障组，由区财政局、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组成。其职责为：
①区财政局负责按照分清渠道、分级负责的原则，落实区级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保障资金；
②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单位做好应急救援交通运输保障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部门恢复道路、公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
③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负责为处置事故提供政务网络、通讯保障及政务网络、信息安全保障，承担通讯保障的牵头工作；
④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有关应急物资的储备、供应和调拨工作。
（8）现场督导组，由区应急指挥部根据事故类型委派人员组成。其职责为：
①区应急指挥部发布Ⅳ级以上预警后，接受指挥部调遣，赶赴现场做好应急响应前现场应急督导工作；
②事故未发生时，及时收集、报告现场有关信息，加强现场情况的监测、报告工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对事态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事故可能性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指导可能发生事故的镇（街道办、经开区）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准备。
③事故已经发生，但不需要启动区级应急救援时，现场督导组应对现场应急工作进行督导，并做好事故万一扩大、升级后需开展区级事故应急救援的准备。
（9）新闻报道组，由区委宣传部牵头成立。其职责为负责组织协调一般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宣传报道工作，组织新闻单位进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知识宣传，加强互联网舆论引导。
（10）技术专家组，由危险化学品安全专家组成。
区应急指挥部统筹协调省、市专家库专家。其职责为：
①为本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场咨询，参与媒体宣传、生产安全事故防范知识培训、教材编审等工作。
③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时，负责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危险性进行分析和预测，对应急救援能力进行评估，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的指挥、决策提供依据和方案，对现场应急救援单位进行技术指导，为事故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bookmark: _Toc26542]2.4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及职责
区财政局：负责协调国有控股企业做好应急配合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配合开展因事故造成受损建筑物和园林绿化等领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调查、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配合开展液氯等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区市场监督管理监管局：负责组织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事故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配合开展市容环境等领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调查和应急处置工作。
区人武部：参与应对事故灾难等应急救援和处置任务
各镇（街道、经开区管委会）：
①负责组织、协调、实施本辖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②负责建立本辖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管理工作机制，制定本辖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③组织辖区内的危险化学品事故防范及应急物资储备工作；
④指挥、协调本辖区未达到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前期应急救援工作；
⑤参与本辖区一般、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相关应急救援工作。
[bookmark: _Toc7620]2.5区以下层面组织指挥机制
2.5.1镇、街道、经开区及基层组织
各镇、街道和经开区应当协助区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职责。
村（居）委会协助做好本村（社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相关工作。
2.5.2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应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应急工作要求，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应急预案体系，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应急组织机构，加强应急准备各项工作，依法落实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职责。
[bookmark: _Toc16461]三、预防、监测与预警
[bookmark: _Toc4223]3.1预防
（1）推进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信息系统的完善改进工作，组织强化对本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
（2）组织对全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现状进行风险分析，督促企业落实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五到位”。
（3）督促企业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培训教育工作，增强员工安全意识，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4）推进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单位安全标准化工作，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5）对广大群众进行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
[bookmark: _Toc9716]3.2监测
逐步完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信息系统，督促企业结合自动检测、计算机仿真、计算机通信等现代高新技术，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监测监控，及时发现可能使重大危险源由安全状态向事故临界状态转化的各种参数变化趋势，给出预警信息或应急控制指令。
[bookmark: _Toc2855]3.3预警
3.3.1确定预警级别
按照危险化学品事故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由高到低依次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Ⅰ级为最高级。
（1）Ⅰ级、Ⅱ级预警：二级以上预警信息级别按照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单位制定的具体划分标准执行。
（2）Ⅲ级预警：情况比较危急，有可能发生或引起较大事故的；或事故已经发生，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事故范围或引发次生、衍生事故，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区应急指挥部认为需要发布Ⅲ级预警的其他情况。
（3）Ⅳ级预警：Ⅲ级以下应发布预警的有关情况。
3.3.2预警发布和解除
（1）Ⅳ级预警：由区政府负责发布和解除，并报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备案。
（2）Ⅲ级预警：根据市政府授权，由区应急指挥部发布和解除；对于涉及面广、敏感复杂或处置不当后果严重的危险化学品较大事故或危险化学品重大涉险事故，报由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发布和解除Ⅲ级预警。
（3）Ⅱ级及以上预警：由省政府应急办根据省人民政府授权负责发布。
根据事态发展和专家组的预警建议，应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
3.3.3预警内容
预警信息应当包括发布机关、发布时间、可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类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预警级别、警示事项、事态发展、相关措施、咨询电话等。
3.3.4预警方式
预警信息主要通过烈山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发布，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有效通讯手段和传播媒介，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网站、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手机短信、电子显示屏、有线电视、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通知等。
3.3.5预警措施
发布Ⅳ级以上预警后，区应急指挥部应做好应急救援准备，并组织现场督导组赶赴现场督导。根据实际情况，做好以下预警响应：
（1）事故未发生时，负有信息报告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加强事态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对事态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事故可能性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并通知可能发生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准备。
（2）事故已经发生，但不需要启动区级应急救援时，由现场督导组对现场进行督导，并做好事故扩大、升级后需开展区级事故应急救援的准备。
（3）事故升至需要启动区级事故应急救援时，现场督导组并入现场指挥部，按区级应急响应程序组织现场救援。
[bookmark: _Toc970]四、应急处置与救援
[bookmark: _Toc5726]4.1信息报告和共享
（1）信息收集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加强有关信息的管理，在事故发生前后获取有效的应急处置信息，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
①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分布以及周边环境情况；
②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有关信息：
③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技术措施；
④有关危险化学品运输信息；
⑤人员避难场所及避难生活用品信息；
⑥应急救援器材装备信息；
⑦应急救援队伍信息。
4.1.2信息报告
（1）获悉事故信息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应当立即通过电话等各种渠道向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有关部门或区应急局报告；
（2）接报单位核实事故信息后，应及时向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
（3）发生一般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在接报后10分钟内，向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
（4）对于事故比较敏感或发生在特殊时期，发生或可能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信息，不受限制要立即向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4.1.3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使用电话快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3）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涉险的人数）。
4.1.4报告方式
（1）书面报送：未建立应急值班信息系统的单位应采用书面报送。
（2）电话口头报送：情况紧急时，可以采用电话口头报送方式，但应记录好已报送的内容。
（3）手机信息、电子邮件等：在紧急情况下，手机信息、电子邮件等可以作为辅助报送形式。接报单位要核实上报人的身份，做好完整记录。
[bookmark: _Toc18840]4.2先期处置
（1）事发单位、事发地村居（社区）应当立即启动应急救援响应程序，配合组织应急救援力量营救受伤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控制、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的必要措施；向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和有关单位报告信息。
（2）事发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应立即开展先期处置工作，以营救遇险人员为重点；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避免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3）事发地村委会、居委会、其他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应当按照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bookmark: _Toc3507]4.3应急响应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遵循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当事故超出事发地人民政府的处置能力时、由上一级政府提供支援或组织应对。
4.3.1分级响应
Ⅳ级（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由区政府按照相关专项预案规定启动应急响应程序，组织和指挥辖区各方面力量进行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置。
Ⅲ级（较大）、Ⅱ级（重大）和I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事故报由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并在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部指示下启动应急响应。
Ⅳ级响应：区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应急处置工作，事发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协助做好相关工作，由区应急指挥部根据实际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必要时由区政府领导指挥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
Ⅲ级以上响应：应急响应工作经区危险化学品事故指挥部研判确定后，在前一级响应的基础上，根据上级应急机构的指示，由区应急指挥部进行统一指挥与部署，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进行先期处置工作。区应急指挥部和事故发生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负责组织、协调本部门或本辖区的应急救援资源调配工作。
4.3.2启动条件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区应急指挥部决定启动应急响应：
（1）发生Ⅳ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
（2）发生需要区级应急力量进行增援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的；
（3）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本级应急响应的。
4.3.3基本响应
危险化学品事故所在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作为第一响应责任单位，应在事发后10分钟内启动本辖区为主体的先期处置机制。有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现场控制、人员疏散、警戒、人员救护等基础处置工作；第一响应责任单位应收集事故现场动态信息，对初步判断属于一般以上级别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立即报告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区应急指挥部接报后立即通知指挥部领导并在30分钟内作出综合分析，按照分级响应权限通知相关单位，组织专业人员前往事发现场。经现场确认为一般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在指定地点立即成立现场指挥部。
[bookmark: _Toc3067]4.4指挥协调
启动应急响应时，区应急指挥部按照“统一指挥，属地为主，专业处置”的要求，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指挥部指挥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
（1）提出现场应急行动原则要求；
（2）派出有关专家和人员参与现场指挥部的应急指挥工作；
（3）协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实施应急救援行动；
（4）协调开展受威胁的周边地区危险源的监控工作；
（5）协调建立现场警戒区和交通管制区域，确定重点防护区域；
（6）根据现场评估，确定被转移、疏散群众返回时间；
（7）必要时请求上级相关救援力量应急增援。
[bookmark: _Toc17804]4.5现场指挥部与现场指挥长
启动Ⅳ级以上应急响应时，区应急指挥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单位）成立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实行现场指挥长负责制。现场指挥长由区应急指挥部执行总指挥兼任。
现场指挥长统一组织、指挥现场应急救援工作。现场指挥长有权决定现场处置方案，协调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指挥调度现场应急队伍和应急资源。
现场指挥部吸收涉事地政府和涉事单位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为成员，参加现场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在现场指挥部统一协调下进行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与事故有关的部门和单位应当主动向现场指挥部提供与应急处置有关的信息资料，为实施应急处置工作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根据现场情况设置有关应急处置小组。各应急处置小组在现场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各尽其责完成现场各项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32524]4.6处置措施
危险化学品事故情况比较复杂，各种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不同，理化性能存在差异。根据其毒害性、消防要求，个人防护条件、救援人员专业知识、应急器材、周边环境等不同情况，现场处置需专家组进行针对性指导，提出具体处置措施。
现场处置注意事项包括：
（1）佩戴个人防护器具方面的注意事项；
（2）使用抢险救援器材方面的注意事项；
（3）采取救援对策或措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4）现场自救和互救注意事项；
（5）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确认和人员安全防护等事项；
（6）应急救援结束后的注意事项；
（7）其他需要特别警示的事项。
[bookmark: _Toc21927]4.7响应升级
因危险化学品事故次生或衍生其他突发事件，已经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需要其他专业应急指挥部参与应急处置的，区应急指挥部应及时报告区委、区政府。如果波及周边区县的，应以区政府的名义，协调周边地区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当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超出本区自身控制能力，需要市或省级有关部门或市外资源支持的，由区政府报请市政府协调相关资源的支持。
[bookmark: _Toc26483]4.8社会动员
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危险程度、影响范围、人员伤亡等情况和应对工作需要，区政府可发布社会动员令或公告，动员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公民、具备应急救援资源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其他力量，协助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事故预防、自救互救、紧急救援、秩序维护、后勤保障、恢复重建等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1604]4.9信息发布
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以及有可能影响公众生产生活的突发事件，区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和指导有关部门（单位），在启动应急响应2小时之内发布突发事件基本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处置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直至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bookmark: _Toc15625]4.10应急结束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发生次生、衍生事故的隐患和事故危害基本消除，区应急指挥部根据各部门上报情况决定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处置结束后，区应急指挥部应将情况及时通知参与事故处置的各相关单位，并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
[bookmark: _Toc29027]五、后期处置
[bookmark: _Toc21351]5.1善后处置
危险化学品事故事发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以及民政等部门具体负责各项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与补偿，污染物收集、清理和处理等，要及时消除事故影响，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和受影响人员，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保证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4690]5.2社会救助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事发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以及民政等部门负责做好对困难家庭的救助工作，做好社会各界提供的救援物资及资金的接收、分配和使用等工作。
[bookmark: _Toc16411]5.3保险
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后，保险机构要及时开展应急救援人员保险受理和受灾人员保险理赔工作。相关机构要督促有关承保单位快速勘察并及时理赔。
[bookmark: _Toc27349]5.4调查评估
特别重大、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国务院、省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由市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由区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区应急指挥部会同事发地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编制应急救援总结报告，报送区应急局。根据现场指挥部提交的应急救援总结报告，区应急指挥部组织分析、研究，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意见，并抄送有关单位。
[bookmark: _Toc13144]5.5恢复与重建
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受到影响的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应结合调查评估情况，立即组织制定恢复与重建计划，及时恢复社会秩序，修复被破坏的城市运行、生产经营等基础设施。
[bookmark: _Toc4328]六、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4415]6.1指挥系统保障
建立和完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指挥技术支撑体系，以满足各种复杂情况下处置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指挥要求。主要包括：有线通信、无线指挥调度、图像监控、信息报告、基于地理信息的分析决策支撑、视频会议和信息发布等。指挥系统可以和其他指挥系统合并使用。
[bookmark: _Toc22837]6.2人力资源保障
以现役消防队伍为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承担综合应急救援任务；以公安、环保、医疗及相关专业应急救援队为专业队伍主体，其他相关事故处置单位为辅助。
充分发动企事业单位、公益团体及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必要时协助实施应急处置工作。
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建立专家数据库，并及时更新有关内容，确保需要时能及时找到相应的专家为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bookmark: _Toc11250]6.3经费保障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后，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经费应对突发事件，所需资金由区财政局按规定程序报区政府审定后，从年度预算安排的预备费中的应急专项经费列支。区财政局和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财政部门负责应急专项经费的管理。财政部门要对危险化学品事故财政应急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bookmark: _Toc25390]6.4物资保障
区应急指挥部、镇政府（街道办、经开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分区域、分部门合理储备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物资。
必要时，区应急指挥部可以以区政府名义向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处置与救援所需设备、场地和其他物资，或要求相关企业组织生产、供应应急救援物资。
应急物资的使用按照“各级储备、应急共享、自救互救、政府补助”的原则，建立应急物资共享平台。事故状态下有关各方有义务为事故应急救援提供自身储备的应急物资，事后进行原物或经济回补。
[bookmark: _Toc7819]6.5医疗卫生保障
区卫健委建立和完善全区卫生应急预案体系、卫生应急指挥体系和医疗卫生救援体系，针对危险化学品事故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组建医疗专家队伍和应急医疗救援队伍，组织储备医疗救治应急物资，开展医疗救援演练和公众自救、互救医疗常识宣传教育。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应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别，加强员工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培训，最大限度降低事故造成的人员伤害和健康危害。
[bookmark: _Toc15090]6.6交通运输保障
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制定各类交通运输工具的调用方案，做好应急状态下的人员疏运、物资运输等交通运输保障工作。
市交警四大队组织对事故现场进行交通管制，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
如有道路设施受损，有关部门要迅速组织有关专业队伍进行抢修，尽快恢复良好状态；必要时，可紧急动员和征用其他部门及社会交通设施装备。
[bookmark: _Toc25909]6.7其他应急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其他保障，如治安、电力、环保、避难场所、气象等由区有关部门按照《烈山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确定的职责，依据各部门的预案进行保障。
[bookmark: _Toc26426]七、附则
本预案由区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每年进行一次演练，及时评估、修订。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烈山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烈山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7年版）同时废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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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ookmark: _Toc8496]附件
附件1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708号）
5.《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45号）
6.《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8号公布，根据2019年7月11日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修正）
8.《安徽省安全生产条例》
9.《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
10.《安徽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皖政秘〔2020〕147号）
11.《安徽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2.《安徽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皖应急〔2021〕80号）
13.《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14.《淮北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5.《淮北市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6.《烈山区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7.《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附件2烈山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成员
	序号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职务

	1
	区委宣传部
	方惠
	常务副部长

	2
	区人武部
	付海鹏　
	部长　

	3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孙绪安
	局长

	3
	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
	陆传岭
	局长

	4
	区民政局
	侯路明
	局长

	5
	区财政局
	张传军
	局长

	6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马伟
	主任

	7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孙超
	局长

	8
	区应急管理局
	陈海峰
	局长

	9
	区生态环境分局
	王志强
	局长

	10
	烈山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
	潘  峰
	主任

	11
	区消防救援大队
	张宏伟
	大队长

	12
	烈山供电所
	李 世　
	所长　

	13
	中国电信淮北分公司烈山区分局
	魏耀飞　
	局长

	14
	烈山经济开发区
	郭立洋
	开发区主任

	15
	烈山镇人民政府
	王家祥
	镇长

	16
	宋疃镇人民政府
	张  涛
	镇长

	17
	古饶镇人民政府
	王春梅
	镇长

	18
	杨庄街道办事处
	徐丹丹
	主任

	19
	临海童街道办事处
	魏  军
	党委书记

	20
	百善街道办事处
	姜连永
	主任

	21
	任楼街道办事处
	顾  磊
	主任



附件3烈山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特长
	所在单位

	1
	廖俊
	高级工程师
	危化
	安徽雷鸣安全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2
	刘亚松
	高级工程师
	精细化工
化学工程
	安徽雷鸣安全技术咨询
有限公司

	3
	谢辉
	高级工程师
	化工安全
	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4
	段百军
	高级工程师
	化工工业
	安徽奥瑞化工有限公司

	5
	张海风
	高级工程师
	化工
	淮北焦化厂

	6
	张书华
	高级工程师
	化工
	安徽省百舸实业有限公司

	7
	朱益民
	高级工程师
	化工
	安徽江泰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8
	孟浩
	高级工程师
	特种设备检验与管理
	淮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测
中心

	9
	徐文清
	高级工程师
	特种设备检验与管理
	淮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测
中心



附件4烈山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image: 烈山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流程图]


附件5烈山区构成重大危险源涉危企业
	企业名称
	企业所在位置
	危化品种类
	等级（个数）
	联系人
	潜在危险

	安徽宝迪肉类食品
有限公司
	区经开区宝迪工业园
	液氮
	四级
	任兴武
	冻伤、爆炸和窒息

	
	
	
	
	
	

	
	
	
	
	
	

	
	
	
	
	
	

	
	
	
	
	
	

	
	
	
	
	
	

	
	
	
	
	
	



附件6烈山区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
	企业名称
	企业所在位置
	危化品种类
	等级（个数）
	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潜在危险

	淮北市瑞祥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仓储设施位于烈山区宋疃镇太山村
	烟花、爆竹
	/
	张广宏
	火灾、爆炸、车辆

	安徽亚太洗涤用品
有限公司
	烈山经济开发区
	液碱、磺酸、次氯酸钠、硝酸、盐酸、乙醇
	四级（6）
	代广渊
	火灾、中毒

	安徽科宝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烈山区
刘庄工业园
	盐酸、硫酸、丙酮、三氯甲烷、乙酸乙酯、乙醇
	/
	王树大
	火灾爆炸、中毒窒息、腐蚀灼伤

	钧涛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烈山经济开发区
	环氧树脂、氨水、氢氧化钠、酒精、盐酸
	/
	陈碎焕
	易燃、爆炸、中毒

	金龙机电（淮北）
有限公司
	新蔡工业园

	酒精
	三级（1）
	滕文博
	火灾、中毒

	淮北国安电力
有限公司
	宋疃镇
	盐酸、硫酸、氨水
	三级（1）、四级（2）
	顾浩
	中毒、窒息、灼伤

	淮北申皖发电
有限公司
	淮北市经济开发区
	硫酸（73吨）、盐酸（69吨）、氢氧化钠（70吨）、次氯酸钠（13吨）、氢气（129kg）、氯酸钠（2吨）、液氨（640kg）、氧气（143kg）
	/
	张震
	火灾、爆炸、中毒、腐蚀

	淮北申能发电
有限公司
	淮北市经济开发区
	硫酸（29吨）、盐酸（32吨）、氢氧化钠（16吨）、氯酸钠（2吨）、液氨（640kg）、氧气（143kg）
	/
	张震
	火灾、爆炸、中毒、腐蚀

	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淮北发电分公司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新园村杨船路1号
	盐酸、硫酸、氢氧化钠、氢、柴油、
	四级（5）
	谢猛
	爆炸、腐蚀、中毒、火灾

	淮北市古饶赵侠刁山加油点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刁山村东
	柴油
	三级（1）
	黄杰
	爆炸

	淮北市烈山区硕成
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东风村101省道西侧
	柴油和汽油
	三级
	吴信来
	火灾、爆炸

	中石油闸河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闸河车站北300米
	汽油，柴油
	三级
	陈搏帆
	火灾，爆炸

	淮北传化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淮北传化公路港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经济开发区传化物流园
	汽油，柴油
	三级
	张海荣
	火灾、爆炸，油气中毒

	淮北鑫宇石化有限责任公司龙河加油站分公司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沱河东路245号
	汽油、柴油
	三级
	张振伟
	火灾、爆炸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赵集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赵楼村

	柴油、汽油
	/
	杨超
	火灾、爆炸、中毒

	淮北市金怡侨油品销售有限公司金侨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店孜村s101省道260m处西侧
	柴油、汽油
	/
	陈悦
	火灾、爆炸

	中海油销售安徽有限公司淮北马场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梧桐南路东侧烈山宋疃镇阳光中学西北
	汽油、柴油
	/
	李自峰
	火灾、爆炸、中毒

	淮北盛顺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加油站
	童亭矿风井区路南侧
	柴油、汽油
	/
	梁永东
	火灾、爆炸、中毒、窒息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马桥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马桥集077乡道与X018县道交口西140米处南侧
	乙醇汽油、汽油、柴油
	/
	陈春峰
	火灾、爆炸、中毒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梧桐中路加油一站
	安徽省淮北市梧桐中路（东外环）与沱河东路交口北1.5公里处东侧
	乙醇汽油、汽油、柴油
	/
	张丽丽
	火灾、爆炸、中毒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烈山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S101省道与003乡道交口东北角
	汽油、柴油
	/
	朱良凯
	火灾、爆炸、中毒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宋疃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S101省道与梧桐南路交口东80米处北侧
	汽油、柴油
	/
	陈春峰
	火灾、爆炸、中毒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沱河东路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沱河路与东外环路交口西610米处南侧
	汽油、柴油
	/
	高建设
	火灾、爆炸、中毒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杨庄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S101省道与003乡道交口东450米处南侧
	汽油、柴油
	/
	刘慧敏
	火灾、爆炸、中毒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东外环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新蔡镇梧桐南路（X023县道）与花山西路交口北210米处西侧
	汽油、柴油
	/
	张丽丽
	火灾、爆炸、中毒

	淮北市烈山区新世纪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宋疃镇赵庄村S101省道与G3高速下穿交口西240米处南侧
	汽油、柴油
	/
	陈新
	火灾、爆炸

	中石油东外环西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蔡里社区东外环西
	汽油、柴油、
	/
	朱齐齐
	火灾、爆炸、中毒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淮北销售分公司交通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
	柴油、汽油
	/
	王磊
	火灾、爆炸

	中石油烈东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新南村
	汽油，柴油
	/
	王海波
	火灾，爆炸

	中石油青龙山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青龙山火车站南500米
	汽油，柴油
	/
	张文娟
	火灾，爆炸

	淮北市古饶秦闸加油站
	古饶秦闸
	汽油、柴油
	/
	罗金星
	火灾、爆炸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加油站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新村矿东路与古赵路交口南500米
	汽油、柴油
	/
	李艳慧
	火灾、爆炸、中毒

	淮北市宋疃镇马桥卫东加油点
	淮北市宋疃镇马桥卫东加油点
	柴油
	/
	马辉
	爆炸

	淮北市新蔡月明加油点
	淮北市烈山区新蔡月明加油点
	柴油
	/
	张月明
	爆炸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张桥加油站
	烈山区烈山镇新南村X013县道（宁山路）与006乡道交口东北角
	汽油、柴油、煤油
	/
	张卫忠
	火灾、爆炸、中毒、窒息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淮北雷河加油站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宿丁路（S101省道）与沿河路交口西60米处南侧
	汽油、柴油
	/
	屈晓娟
	火灾、爆炸、中毒



附件7烈山区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消防应急物资储备概况
	序号
	公司名称
	物资储备情况

	1
	安徽恒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应急灯、撬棍、扳手、消防锹、登高梯子、安全带、防护手套、雨鞋、防护镜、防火服、防毒面具、干粉灭火器、消防栓、消防水管

	2
	安徽钧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全带、雨鞋、防尘口罩、干粉灭火器、消防栓箱、消防栓、摄像头、显示器、对讲机、应急照明灯、安全帽、手电筒、救护药箱、纱布、创可贴、酒精、碘伏、防毒面具

	3
	安徽明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
	铁锹、灭火器

	4
	和晶科技
	铁锹、救援担架、安全带、救生绳、撬棍、安全帽、防护服、急救药箱、干粉灭火器、CO2灭火器、消防沙

	5
	金龙机电（淮北）有限公司
	灭火器、消防水带、医药箱、对讲机、救援担架、喊话喇叭、消防救援服、吸水泵、消防沙、消防铲、应急照明灯、火灾显示盘、消防主机、消防水池

	6
	安徽宝迪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急救箱、干粉灭火器、防爆电筒、消防铲、担架、安全绳、消防沙、沙袋、安全帽、应急照明灯

	7
	安徽亚太洗涤用品有限公司
	铁锹、干粉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灯、防毒面具、消防疏散图、对讲机、急救药箱、硬质担架、安全帽、手电筒、防火靴、防火服、消防沙、各种警示

	8
	安徽科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消防水带、铁锹、ABC干粉灭火器35kg推车式、ABC干粉灭火器4kg手提式、防毒口罩、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9
	申皖、申能发电
	消防车、手提式灭火器（干粉、二氧化碳）、潜水泵WQ15-40-5.5L1、防雨布、防汛水袋3寸、6寸水带、2寸水带、可充电式移动泛光灯、移动电源盘、塑料布2米幅面、镀锌铁丝、雨衣、铁锹、铁镐、编织袋、手提强光灯、彩条布、手电（可充电式）、可充电式移动泛光灯、电源航空插头、电源航空插头、防爆型电源航空插头、防爆型电源航空插头、雨鞋

	10
	淮北国安电力有限公司
	消防车

	11
	大唐淮北发电分公司
	防爆电筒、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灭火防护服、消防手套、对讲机、消防车、灭火器、消防头盔、消防靴

	12
	中石油青龙山加油站
	铁锹、消防沙、消防桶、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35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5KG

	13
	中石油烈东加油站
	铁锹、消防沙、消防桶、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35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5KG

	14
	中石油交通加油站
	消防铲、消防沙、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桶

	15
	中石油东外环西加油站
	消防铲、消防沙、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桶

	16
	中石油闸河加油站
	铁锹、消防沙、消防桶、二氧化碳灭火器、干粉灭火器35Kg、手提式干粉灭火器5KG

	17
	中石化马桥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18
	中石化梧桐中路加油一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19
	中石化传化公路港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20
	中石化烈山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21
	中石化宋疃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22
	中石化雷河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23
	中石化沱河东路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24
	中石化杨庄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25
	中石化东外环加油站
	消防锹、5GK灭火器、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急救包、灭火毯

	26
	中海油加油站
	铝锹、消防桶、消防沙、消防毯、35公斤推车式干粉灭火器、5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4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2公斤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27
	鑫宇加油站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手提式干粉灭火器5公斤、灭火毯、消防沙、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消防锹、消防桶、急救药品

	28
	淮北市古饶赵侠刁山加油点
	铁锹、灭火毯、干粉灭火器、消防沙、消防水桶

	29
	淮北市烈山区新世纪加油站
	消防铲、灭火器、消防沙、灭火毯、应急灯、强光手电、消防水桶

	30
	金侨加油站
	消防铲、消防桶、35公斤推车式干粉灭火器、8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4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2公斤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沙

	31
	淮北市烈山区硕成加油站
	消防铲、消防桶、灭火毯、手提式干粉灭火器、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消防沙池、二氧化碳灭火器

	32
	淮北市古饶秦闸加油站
	手提式水基型灭火器（3公斤）、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3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5公斤）、推车式干粉灭火器（35公斤）、灭火毯、铁锹、铁斧、消防桶、绝缘胶靴、绝缘手套、绝缘服

	33
	淮北市宋疃镇马桥卫东加油点
	铁锹、灭火毯、干粉灭火器、消防沙、消防水桶

	34
	淮北市烈山区古饶加油站
	消防铲、消防沙、干粉灭火器、推车式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防爆手电、应急灯、灭火毯

	35
	淮北市烈山区烈山镇张桥加油站
	铁锹、35公斤推车式灭火器、5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4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3公斤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沙

	36
	淮北盛顺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加油站
	消防铲、消防桶、35公斤推车式干粉灭火器、5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4公斤手提式干粉灭火器、3公斤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毯、消防沙

	37
	淮北市新蔡月明加油点
	铁锹、灭火毯、干粉灭火器、消防沙、消防水桶

	38
	烈山区赵集加油站
	消防梯、消防铲、消防沙、消防水桶、灭火毯、灭火器、应急灯、强光手电

	39
	淮北市瑞祥烟花爆竹公司
	手摇报警器、消防泵、灭火器、消防带、发电机、急救箱、强力照明灯、消防枪头、油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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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烈山区涉及危险化学品企业分布图[image: Rectangle_#4_电子地图_Level_15]
image1.png
e FRE EBA. RSEERIIEIR
v v Y
[ BRNIRE FEREBAIRE U I
I I
 J
HREBIE 1<
EIERS
v v v
FHZEL ik | BHIEEEE
RUHALE AN
 J
EE LR
WIAERS l EHEEOT
X FREFRE B SIEIEER
1%, O MEREH VRS RIKFNVER L
MRRAFREFR L BN SHEEED XZE. XBHFF (8. 8%
IERIvESSiES IEEIvE=SHES RISHE
> IUFEEL
WAL E | | RIB{REE | EREE I R |
R RIFH% | XZE. XBFF I | HEETRLRE RHENAT I | LIS





image2.tiff
[
50

omi

0,0 O Qus
o

-
o O

Quseamn
Qeamnine

R

oman





